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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
審  理  單

l13年 度怎幽字拜 3號監察院犖請 朵應辦事項如下

;奇 苦記官依 ︳︳3年 7月 3日 怎法法庭第 79次 決:文 ,函 知竹

一;抒 人本案行準備程序 (如 附件 )D           ︴

大 9去 仁
//9年 子月 〕心交#

了月η日 遞狀

了月3日 決議行準備程序助 古︳己它

   干︳    日

▋π 了A︳WAN

蓏 科 ↓
Fs

何時分案?

何時審查 ?

審查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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〤η993年η2月 國安三法之違憲爭議
一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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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3η2號 :國會自律之建憲審查基準

依民主憲政國家之通例 ．國家之立法權屬於國會 ．國會行使立法權之程序 ．於
不牴觸憲法範圍內 ．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 ．議事規範如何踐行係國
會內部事項 。依權力分立之原則 ．行政 一司法或其他國家機關均應予以尊重 ．
學理上稱之為國會自律或國會自治 。又各國國會之議事規範 ．除成文規則夕卜．
尚包括各種不成文例規 ．於適用之際 ．且得依其決議予以變通 ．而由作此主張
之議員或其所屬政黨自行負擔政9台上之責任 。故國會議事規範之適用 ．與一般
機關應依法去見嚴格執行 ．並受監督及審查之情形 ．有所不同

法律案之立法程序 .‥ 其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犬程度 ．如尚有
爭議 ,通有待調查者 ．即非明顯 ．依現行體制 ．釋憲機關對於此種事實之調查
受有限帝ll,仍應依議會自律原則 ．謀求解決 。

所謂重大 ．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
性 ．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 。

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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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手表決 :明顯重犬瑕疵 ?

本院議案之表決方法如下 :

一 、口頭表決 。

二 、舉手表決 。

三 、表決器表決 。

四 、投票表決 。

五 、點名表決 。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方法之採用 ．由
主席決定宣告之 。第五款所歹l」 方法 ．經出

席委員提議 ．二十五人以上之遵署或附議 ．

不經討論 ．由主席逕付表決 。但有關人事

問題之議案 ．不適用記名或黑占名表決方法 。

〤

司改國是會議

Newt田 k新田      ×

司改首表決沒過 心
、
英楞一下 :你們在

搞什麼 ?

囥庫中的第 2ˊ3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誑總結6故﹁2日 首度舉行表

決 。 田 :胡拍總統府網站

m了 A︳田 AN

π 牂

20▋ 了.08.η 2



民進黨跳過委員會 、只花一個月
將 《公民投票法》關回鳥籠 ,這也違憲嗎 ?

田寺任民進黨主席 卓榮泰

2●︴9年6月 可了日2●可9年5月 可了日

m了 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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〤
釋585:立法院本其固有之權含邑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 ,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

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

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 ,必要
日寺並得經院會決議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

或政府人員 ．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並得對違反

協且力調查義務者 ,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 ,施以合
理之強制手段

」
TA︳叫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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〤

法律明確性原則 :薄冰理論

法 組 §95 法 η再η η

tA︳田 AN
P【

。

P∟【石

ΠARTㄚ

違反審判長 、受命法官 、受

言七法官所發
,致

,經制止不聽者 ,處三月

以下有期徒幵ll、 拘役或新臺

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

藐視法庭罪

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
日寺,就其所知之

,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幵ll、 拘役或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

藐視國會罪

m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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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分組會議第5組第5次會議 〤

｝5■討3 法務音Π

┐‵︳阻 N
PE°PLE名
Ⅲ Rtㄚ

一 、美國姊邦妨害司法 罪之相開規定l︸

(一 )不安陳述罪╯

美國 18U.S.C.1001規定:任何人在接受聯邦政府所屬之行政 、

立法、司法機關為調查時 ,故意以言詞或文件對重要事項虛偽陳述 ,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 法程序當事人或其律師向法院提出之文件

不適用此規定。此不論是在行政、立法或司法的政府管轄權範圍內 ,

也不論被告是否經過具結 、宣誓 ,也不論被告為書面陳述 、口頭陳

述 ,或陳述時有無製作筆錄 ,只要就重要事項做虛偽陳述 ,都構成

犯罪 ,此規範範圍遠大於我國偽證罪 ,且被告被控涉嫌不實陳述罪

時 ,檢察官也不必證明被告其原來被偵查的犯罪成立 。ㄗ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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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證之實際案｜歹ll:美國

柯思 Ⅲ︳chae比ohen

20﹁ 8.η ﹁.29

柯恩作偽證認罪 ．於20可 6年美國總統犬
選期間 ,國會洽談｝︳〡普集團在俄羅斯進
行地產投資開發時 ．向國會說謊 。

20︴ 8.﹁ 2.﹁ 2

柯恩被依9工頁重罪判刑3年有期徒刑
其中作偽證判刑2個月

ㄇH●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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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刑法第η62條 :在國會為虛偽陳述罪

第η62條 國際法庭 、國家調查委員

(可 )第┐53條至第﹁6可 條之規定應該也適用於國際法庭程序中的虛偽程序 ．如果
這些法庭是透過對德意志聯邦共不日國有拘束力的法律行為所建立的 。

(2)在聯邦或各邦的立法機關的調查委員會中為虛偽陳述 ．就涉及未經宣誓的
虛偽陳述而言 ．應適用第﹁53條以及第﹁5了條至第η60條之規定 。

未經宣誓的虛偽陳述

於法院或其他負責證人或鑑定人宣警訊問之機構前 ．證人或鑑定人 ．未 經

宣蕓而為虛偽陳述者 ,處三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幵l」 。

田  了A︳WAN

爪 釋

第η53條



官員國會說言荒遭判刑實際案例

托馬斯▆施密德 Sebas山ankuE
2020.06

於國會聽證會作偽證 ,掩蓋其介入國贊
公司°BAG的董事會選舉 。

202碎 .02.23

一審判決有罪 ．判刑8個月 ,緩幵lj了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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